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本科教
育提质创新项目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规范管理，结合自治区实

际，我厅对原《内蒙古自治区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管理办法（试

行）》进行了修订完善。现将《内蒙古自治区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

管理办法（修订）》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5年12月9日

内蒙古自治区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规范管理，根据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

划纲要（2024—203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意见》有关部署，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结合自治区高等教育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用于支持自治区普通本科高校实

施各类教育教学项目，助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和特色创新，推动高等

教育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  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建设遵循“规划先行、聚焦重

点、择优支持、突出绩效、强化监督”基本原则。

第二章  项目申报

第四条  列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意

见》、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及自治区教育厅相关文件的本科教育

教学改革任务均可申报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



第五条  重点支持精准服务“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

个桥头堡”建设，高度契合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申报项目，申报

项目原则上应是国家级、自治区级立项的项目。

第六条  申报高校结合自治区和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依照本

办法规定及具体项目要求，合理申报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

第七条  申报高校应对学校申报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等进行充

分论证评估，经学校会议研究、公示等程序后，在自治区教育厅规定

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

第八条  自治区教育厅对高校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按程序经相关

会议研究后，对通过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第三章  项目支持

第九条  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经费来源于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

革发展专项和自治区高等教育专项等资金。项目经费的使用管理须符

合相关规定。

第十条  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根据项目建设需要进行滚动支

持，建设周期一般为1—3年。

第十一条  项目内容和支持额度：

1.专业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一流专业建设项目、“四新”专业建

设项目、新增急需紧缺专业建设项目、订单式人才培养专业建设项

目、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等。支持获得自治区立项的理工农医类项目不

高于100万元/项、人文社科类项目不高于40万元/项；获得国家级立项

的项目支持额度翻倍。支持周期一般为2年。

2.平台建设项目：主要包括教学实验平台建设项目、实习实训平

台建设项目、示范性特色学院建设项目、各类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

目、创新创业平台建设项目等。支持获得自治区立项的理工农医类项

目不高于150万元/项、人文社科类项目不高于50万元/项；获得国家级

立项的项目支持额度翻倍。支持周期一般为2年。



3.课程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课程思政、

创新创业、产教融合等领域金课建设项目，慕课西部行、慕课出海课

程建设项目、虚拟教研室建设项目等。支持获得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立

项的项目不高于3万元/项。支持周期一般为1年。

4.教材、教改、微专业建设项目：主要包括规划教材建设项目、

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和微专业建设项目。支持获得自治区级立项的

规划教材建设项目不高于5万元/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

不高于4万元/项、一般项目不高于2万元/项，自治区急需紧缺微专业

项目不高于10万元/项；获得国家级立项的项目支持额度翻倍。支持周

期一般为1年。

5.获奖项目：主要包括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获奖项目。支持

获得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家级金奖60万元/项、银奖30万元/

项、铜奖10万元/项、国家级“优秀组织奖”“专项奖”10万元/项。

支持周期一般为1年。

6.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试点项目：对分类评价改革试点高校，按照

各类型评估结果前30%的比例进行经费支持，每校支持100万—300万

元。

第十二条  高校获批的自治区级（含）以上示范项目、特色项目

或试点项目一般按照不高于200万元/项的额度予以支持，特殊事项采

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予以支持。支持周期一般为1—3年。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支持的专业建设项目，平台建设项目，课程建设项

目，教材、教改、微专业建设项目，改革试点项目等，经费不得用于

基本建设、对外投资、偿还债务、支付利息、支付罚款、捐赠赞助等

支出，不得用于在全校范围内普遍提高人员薪酬待遇，也不得用于按

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不得开支的其他支出。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获奖项目奖励经费应由学校相关部门统筹安排，用于创新创业教育教

学改革或创新创业项目培育。

第十四条 自治区教育厅为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的主管部门，负

责项目的统筹规划、审核立项、成效评价、资金使用监管等工作。



第十五条 高校是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负责项

目申报、评审推荐、运行评价、结题验收、监督管理等工作。

第十六条 立项高校应对获批项目建设情况开展年度自评和绩效评

价，并将自评报告报自治区教育厅审核。审核结果将作为项目动态调

整和后续立项支持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 立项高校应加强和规范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实施进度和

预算执行进度，自觉接受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23年印发的《内蒙古自治

区本科教育提质创新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 

2025年12月9日    


